黄管办〔2022〕1号
关于印发《黄山风景区三大名录遗产协同

管理工作机制（试行）》的通知

管委会各单位：

经管委会同意，现将《黄山风景区三大名录遗产协同管理工作机制（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2年1月5日

（主动公开）

黄山风景区三大名录遗产协同管理工作机制
（试行）
黄山风景区是一个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为一身的具有世界级品牌影响力的名录遗产地。多年来，在景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黄山名录遗产相关管理单位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在全球率先开展多品牌协同管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信息孤岛”“应用孤岛”“资源孤岛”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工作机制，提升协作关系，形成打造“名录遗产地典范”合力，提高黄山名录遗产地保护水平和管理效能，制定如下工作机制。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安徽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黄山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促进名录遗产相关管理单位协作关系，持续提升黄山国际影响力，加快打造“生态文明样板、美丽中国名片，名录遗产地典范、旅游目的地标杆”。

二、工作目标

一是提效能。整合三项名录遗产管理指标，以协同管理应对多品牌在管理上带来的挑战，提升黄山多品牌管理效能。
二是强保护。对三项名录遗产的保护目标和价值开展关联研究，对承载名录遗产价值的山水林田湖草开展系统保护。
三是促发展。以三项名录遗产为纽带，建立多品牌名录遗产协同管理经验交流平台，积极参与国际自然保护地治理，扩大黄山品牌国际影响，为促进黄山旅游国际化、打造旅游目的地标杆赋能。
三、工作内容及机制
（一）组织领导机制
成立黄山名录遗产协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三大名录遗产协同管理工作，管委会主要负责人任领导小组组长，管委会分管负责人任常务副组长，规土处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管委办、政治处、园林局、规土处、经发局相关负责人任领导小组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规土处），规土处相关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承担名录遗产协同管理日常工作。管委办经研室，政治处文管办、外事办，园林局资保科、环保办、生物圈管理办公室，规土处规划办、国土办、水务办、遗产办、公园办、地质公园博物馆，经发局旅游办等科室负责人为办公室成员。

（二）决策咨询机制
成立黄山名录遗产协同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为黄山名录遗产协同管理提供智力支持，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主要职责包括：
1.指导制定黄山名录遗产协同管理政策、规划、策略和行动；
2.指导黄山名录遗产监测、评估工作；
3.指导黄山名录遗产协同管理工具开发和应用；
4.参与黄山名录遗产保护管理的调查研究等。
（三）指标整合机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开展三大名录遗产管理评估指标体系的整合分类研究，同时结合黄山实际，制定事项清单和年度任务清单、指导相关部门分工和协作。

（四）监测协作机制
根据评估指标整合结果，更新和完善黄山名录遗产监测信息系统，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开展联合巡查并形成巡查报告上报管委会。

（五）信息沟通机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召集各成员单位召开一次工作交流会，分享三大名录遗产行业管理最新动态、要求及各部门工作进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整理有关资料、通报相关情况。
（六）工作计划协调机制
在谋划年度工作和安排年度预算前，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召集各成员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并根据年度事项清单，协调研究相关部门涉及的三大名录遗产工作计划。
（七）能力提升机制
举办“黄山名录遗产讲堂”。领导小组办公室结合专家咨询委员会意见，制定学习和知识分享计划，各成员单位应积极响应，参加学习、分享信息、提出建议；鼓励相关业务人员交叉参加主管部门举办的业务培训，提升业务技能。
（八）资料共享机制
建立黄山名录遗产电子资料库。各成员单位每年将事项清单中相关工作完成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资料进行收集、归类、保管、更新，供各成员单位调阅使用。
（九）科研课题统筹机制
开展交叉研究。各成员单位应根据年度事项清单，结合黄山实际，统筹设立各品牌资源价值及价值关联、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系列研究课题。
（十）品牌联合推广机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各成员单位整合宣教材料，统一LOGO标识，联合开展科普宣教活动，共同建设黄山名录遗产英文网站，并利用文博院馆、标识标牌、讲解员队伍等多种渠道宣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三大名录遗产理念。

（十一）交流平台打造机制
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各成员单位共同打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品牌名录遗产论坛”，制定论坛章程，与全球多品牌名录遗产地开展案例分享和经验交流。
（十二）社区协调机制
名录遗产涉及到与社区相关的工作，参照《黄山风景区与黄山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协作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黄山生物圈保护区共管协议》及《黄山世界地质公园与黄山区汤口镇品牌共享机制》等相关制度执行。
四、工作要求
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名录遗产协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专题会议，对照年度工作清单，对黄山名录遗产协同管理全年工作进行总结和回顾，研究和解决协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提升协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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